
《无锡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操作规

程》政策解读 

 

一、《操作规程》的制定背景 

《无锡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于 2018

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结合工作实际，配

套出台了《无锡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操作细则》，

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制度在我市市区范围内全面推行，有

效保障了交易双方的资金安全，减少了交易纠纷的发生。 

2021 年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

的基础上，对《无锡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操作细则》

进行了优化完善，制定了《无锡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

务操作规程》（以下简称《操作规程》），通过优化监管

模式，完善操作流程，进一步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，

提高交易双方的办事体验，提升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服

务效能。 

二、《操作规程》调整的主要内容 

1、优化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模式 

结合交易实际，突出“自有资金自愿监管”的监管模

式。交易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确定自有资金的监管金额，

降低监管门槛，以满足交易当事人的实际需求，强化存量



房交易资金监管的服务属性。交易双方明确表示自愿承担

放弃监管所产生的资金风险后，可以申请办理相应免除监

管手续，自愿放弃部分或全部资金监管。 

郑重提醒：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模式的调整是为了便

于交易当事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，灵活约定监管金额。交

易当事人、尤其是买受方一定要慎重约定监管的自有资金

金额，切勿因图方便或受不良诱导而随意放弃监管，避免

出现钱房两空的风险。 

2、调整交易结算资金划转的流程 

（1）监管资金划款时间进一步提速 

针对已办理转移登记情况，交易监管机构获取的不动

产登记信息由原来的“已领取不动产证”调整为“已记载

于不动产登记簿”，《操作规程》明确将交易结算资金划

转指令同步提前至“获取到不动产转移登记事项已记载于

不动产登记簿的信息后 1 个工作日”，不再受限于买受方

是否及时领证，监管服务银行核对相应手续无误且贷款资

金符合放贷要求的，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将监管交易资金和

利息划转到出卖方收款账户。 

（2）未完成交易的贷款资金退还更高效 

购房贷款进入专用账户超过 30 天后，交易双方未申请

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的，买受方凭贷款银行（含公积

金管理中心）出具的同意证明等材料，可单方申请办理购

房贷款退还手续。《操作规程》明确将“向交易监管机构



申请”调整为“向监管服务银行申请”，并优化了系统功

能和信息互通，使流程更顺畅，减少当事人来回奔波，符

合条件的最快当天可办结。 

3、明确单方解除《监管协议》的条件 

因未按约定时间办理存量房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且逾

期超过 90 日，出卖方或买受方符合办理单方解除监管协议

的，《操作规程》中明确未办理贷款或已办理贷款结清手

续是单方解除监管协议的前置条件，解除监管时，应提供

买受方未办理贷款的书面承诺或已办理贷款的贷款《结清

证明》，进一步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

三、《操作规程》实施时间 

《操作规程》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2018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的《无锡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操作细

则》同时废止。 

《操作规程》施行之前已签订监管协议的，仍按原操

作细则执行。 


